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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服務品質管控機制及稽核輔導機制 

115 年 4 月 15 日修 

一、 依據 

    衛生福利部 115 年度「失智照護服務計畫」辦理。 

二、 緣由 

    為強化「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政策之連貫性及確保執行成效，並建立

良好之夥伴關係，鼓勵執行單位利用有限的資源將既定之失智照護策略發

揮最大效益，提升整體失智照護能量及品質，爰訂定本輔導暨考評指標。 

三、 目的 

(一) 客觀衡量以展現整體服務績效。 

(二) 提升失智共照中心服務品質。 

四、 期程 

    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五、 指標說明 

(一) 經費執行情形 15分，個案管理 52 分，共照平台 25 分，宣傳 4分，其

他 4分，合計 100 分，另增加加分項目 5分。  

(二) 執行單位填寫考評指標報表(辦理情形及自評分數)，其餘佐證資料依

序排列，並於左側裝訂，於經費結報時一併繳回本局。  

六、 品質控管機制  

(一) 輔導訪查：本局參加失智共照中心辦理聯繫會議進行輔導，以確保服

務品質。 

(二) 實地抽查：本局得依業務推動所需，邀請內部委員每半年查核執行單

位計畫推動情形；邀請外部委員每年查核執行單位計畫推動情形。 

(三) 工作進度報告：共照中心於每季聯繫會議報告執行進度，至少應包括

1.經費執行率。2.個案管理情形。3.辦理失智專業及照顧服務人才培

訓課程進度。4.輔導據點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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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失智照護服務計畫轉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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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失智據點個案轉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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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輔導機制 

(一) 針對 115 年 1月至 12 月期間進行之輔導訪查，其預定進度落後，且本

局評估短期內無法改善之單位，將聘請專家委員進行實地輔導。 

(二) 除聘請專家委員進行實地輔導外，視情況安排單位主管進行小型會

議，討論執行進度落後之改善方案。  

十、 其他  

(一) 考評等第評定標準如下：（1）優等：總分達 90分以上者；（2）甲等：

總分為 80分至 89 分者；（3）乙等：總分為 70分至 79 分者；（4）丙

等：總分為 60分至 69 分者；（5）丁等：總分未達 60 分者。考評結果

將做為 116 年度各單位經費調整之依據。  

(二) 115 年度核定之共照中心若因故 116 年未持續運作，應將原系統個管

個案轉移至其他共照中心繼續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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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考評指標評核表 

考評

項目 
考評依據 評分標準 辦理情形 

自評分

數 

衛生局 

評分 

一、 

經 費

執 行

情 形

(15

分) 

1.共照中心

經費執行率

5分 

【當年度實際執行經費/當年度補助經

費】*100% 

經費執行率 評分 

≧90% 5 

80%≦○＜90% 2 

＜80% 0 
 

核定經費： 

__________元 

執行經費： 

__________元 

經費執行率： 

__________% 

  

2.依契約書

規範按時將

原始憑證送

達衛生局核

銷 5分 

依契約書規範於期限內將原始憑證送

達衛福局核銷。 

時效性 評分 

皆於期限內送達 5 

逾時 2天內 2 

逾時超過 2天 0 
 

□未逾時 

□逾時___次 

 

 

 

  

3.核銷資料

審核之退件

次數(全年

度) 

5 分 

核銷資料審核之退件次數 

退件次數 評分 

≦1次 5 

2-3 次 2 

≧4 次 0 
 

退件次數：___次 

 

   

二、 

個 案

管 理

(50

分) 

1.共照中心

個管新確診

人數 

 15 分 

依據 114 年 12 月人口推估失智人口數

為 168 人。 

個管新確診數(人) 評分 

≧30 15 

20≦○＜30 10 

10≦○＜20 5 

＜10 0 
 

當年度失智症個管新確診

人數____人。 

  

2.諮詢記錄

品質 3分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8 年 6 月公告『失

智共同照護中心及社區服務據點參考

手冊』內容辦理，經查發現明顯品質

不佳者，每個案酌扣 0.5 分。 

□符合規定 

□諮詢紀錄品質不佳人

數：   人 
  

3.按月完成

系統服務資

料登錄 5分 

每月 5日前完成上月服務資料登錄。 
*若 5 日遇假日，則順延至第一個上班日，

每逾時 1週酌扣 1分，逾時 2週酌扣 2分，

採累進計算 

□符合規定 

□逾時登打次數 

      次 
  

4.轉介個案 

20 分 

1. 轉介至失智據點/照管中心/巷弄長

照站/就業服務資源人數 

轉介個案數 分數 

≧15 5 

10≦○＜15 2 

＜10 0 

*依系統產出個案數為準。 

轉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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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

項目 
考評依據 評分標準 辦理情形 

自評分

數 

衛生局 

評分 

2. 轉介成功率：轉介失智據點/照管中

心/巷弄長照站/就業服務資源至且

有服務紀錄人數/轉介人數 

轉介成功率 分數 

≧35% 5 

20%≦○＜35% 2 

＜20% 0 

*依系統產出個案數為準。 

轉介失智據點/照管中心/

巷弄長照站/就業服務資

源至且有服務紀錄人數： 

 

轉介成功率： 
  

3. 轉介失智據點、巷弄長照站機制(5

分)。 

請附轉介機制內容。 
  

4. 落實醫療機構內轉介失智個案之機

制及流程(5 分) 

請附轉介機制及流程內

容。 
  

5.訪視次數 4

分 

當年訪視人次 

人次 評分 

≧70 4 

70≦○＜50 3 

50≦○＜30 2 

30≦○＜20 1 

＜20 0 
 

請附訪視紀錄 

  

6.滿意度調

查 

  3 分 

滿意度問卷回收比例 

(滿意度問卷人數/當年度應寫滿意度

人數)*100% 

比例 評分 

100% 3 

90%≦○＜100% 2 

80%≦○＜90% 1 

＜80% 0 
 

請附滿意度評值結果。 

  

三、 

共 照

平 台

(23

分) 

1.每季召開 1

次聯繫會議

5分 

召開聯繫會議 

場次 評分 

4 場 2 

3 場 1 

參與者應包括失智共照中心、失智據

點、專家學者及縣（市）政府單位等，

並安排相關講習(3 分) 

____場 

請附參與者名單及會議紀

錄。 

  

2.辦理失智

專業及照顧

服務人才培

訓課程 5分 

辦理人才培訓課程 

場次 評分 

2 場 5 

1 場 2 
 

____場 

專業人員____人 

照服員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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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

項目 
考評依據 評分標準 辦理情形 

自評分

數 

衛生局 

評分 

3.個管師資

格 3分 

1. 個管師需符合衛福部規定資格(1

分) 

2. 完成個管師 8 小時基礎訓練課程

(1 分) 

3. 完成失智專業人員 8 小時基礎及

8小時進階訓練課程(1 分) 

1. 個管師資格           

2. 個管師 8小時基礎訓練

課程，受訓日期: 

 

3. 失智專業人員 8小時基

礎，受訓日期: 

 

4. 8 小時進階訓練課程，

受訓日期: 
 

  

4.輔導據點

10 分 

1. 輔導據點計畫(2 分) 

2. 據點訪視至少 30 次，至少每月 2

次。(3 分) 

次數 評分 

≧30 3 

30≦○＜10 2 

＜10 0 

3. 據點工作人員完成專業人員 8 小時

課程及照顧服務 20 小時訓練課程

比率(3 分) 

受訓比率 評分 

100% 3 

99%≦○＜40% 2 

＜40% 0 

4. 協助據點個案每年評估一次 CDR 及

BPSD(2 分)。 

1. 輔導據點計畫，請附輔

導計畫內容。 

2. 實際訪視輔導次數: 

 

(請附訪視單) 

3. 據點工作人員人數: 

已受訓人數: 

 

受訓比率: 

 

4. 請附據點個案評估資

料。 

  

四、 

宣傳 

(4 分) 

失智症照護

網路資訊 

4 分 

需持續更新資訊，每月於共照中心粉絲

頁至少應包含(1)失智症介紹及失智症

相關素材(2)失智症照護資源及聯絡洽

詢方式，每月至少 1篇發表。 

請附截圖 

  

五、 

其他 

(8 分) 

1.設置單一

窗口 2分 

設置單一窗口及連絡電話並公告於醫

院官網上。 

單一窗口： 

服務電話： 

公告網址： 
  

2.院內轉介

流程 4分 
設置院內轉介失智個案之機制及流程 請附轉介機制及流程   

3.妥善保存

申請書 2分 

依據長照法第 38 條規定妥善保存個案

服務管理申請書 7年 
   

六、加

分項目 

(5 分) 

1.媒體報導 5

分 

平面/網路媒體報導每則 1分 

(同日報導識為 1則)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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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指標評核結果 

【執行單位】 
考評等第標準： 

□優等：總分達 90 分以上者 

□甲等：總分為 80 分至 89 分者 

□乙等：總分為 70 分至 79 分者 

□丙等：總分為 60 分至 69 分者 

□丁等：總分未達 60 分者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單位首長： 
 

 

【衛生局】 
考評等第標準：□優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丁等 

 

 

承辦人：               單位科長：                  單位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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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辦理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檢核指標暨訪視紀錄 

訪視

面向 

核心

項目 
關鍵檢核指標 查核說明                                                                                           

訪視結果/ 

後續追辦事項 

一、

基礎

管理

面 

(一)

服務

資訊 

1. 失智共同照護中

心(下稱共照中心)

基本資料正確登

錄於「失智照護

服務管理系統」 

基本資料： 

(1)名稱(2)地址(3)聯絡電話(4)地方

政府核定日(5)醫事機構代碼(6)機構

層級(7)計畫主持人基本資料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2. 設置單一服務窗

口提供民眾、失

智者及照顧者諮

詢 

單一服務窗口： 

設置專線或服務窗口洽詢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二)

服務

人員

管理 

1. 共照中心是否配

置專業人員 

查核在職專業人員是否符合下列資格

之一： 

1. 師級以上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 

2. 具 6個月以上長照服務相關工作經

驗者： 

(1) 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相關科、

系、所畢業或公共衛生、醫務管

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或長期

照顧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

畢業 

(2) 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2. 專業人員是否於

期限內完成繼續

教育 

查核在職專業人員下列繼續教育相關

佐證資料： 

1. 到職後 3個月內完成本計畫所定失

智共照中心專業人員 8小時基礎訓

練課程完訓證明 

2. 到職 6個月內完成本計畫所定失智

專業人員 8小時基礎及 8小時進階

訓練課程完訓證明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三)

行政

配合

作業 

1. 個案接受服務

時，是否填具

「個案服務管理

申請書」，並妥

善保存 

1. 個案抽查數=服務中個案數 X10%

（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2. 申請書是否掃描上傳系統，並留存

於共照中心備查 

3. 文件保存：(1)是否上鎖(2)專人管

理(3)訂定調閱權限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2. 個案欲轉至不同

共照中心時，簽

署(轉案申請書) 

查核當年度轉案總個案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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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

面向 

核心

項目 
關鍵檢核指標 查核說明                                                                                           

訪視結果/ 

後續追辦事項 

3. 個案可茲證明確

診失智症相關證

明妥善保存備查 

1. 個案抽查數=服務中個案數 X1%（無

條件進位至整數） 

2. 出具下列之一之確診證明文件： 

(1)病歷摘要(2)診斷證明書 

3. 文件保存：(1)是否上鎖(2)專人管

理(3)訂定調閱權限等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4. 期限內完成「失智

照護服務管理系

統」個案服務資料

登打 

1. 個案抽查數=服務中個案數 X1%（無

條件進位至整數） 

2. 開啟失智照護管理系統確認個案相

關資料、是否於 3個月內完成登打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5. 滿意度調查表及

建議事項處理機

制 

佐證資料： 

1. 滿意度調查資料 

2. 改善追蹤處理紀錄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二、

服務

執行

面 

服務

內容 

1. 查核系統個案每

月諮詢服務紀錄 

1. 個案抽查數=個案數 X1%（無條件進

位至整數） 

2. 佐證資料：每月皆有提供一次諮詢

服務紀錄(1)主動了解個案狀況及

需求(2)主要照顧者照顧情形及壓

力負荷(3)提供相關照顧者資源等

相關紀錄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2. 提供服務期滿之

個案做延案評估 

1. 個案抽查數=延案個案數 X1%（無條

件進位至整數） 

2. 抽查資料：(1)延案評估紀錄(3)個

案及主要照顧者評估紀錄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3. 提供 CDR 等級較

結案時嚴重之個

案再開案服務 

1. 個案抽查數=再開案個案數 X1%（無

條件進位至整數） 

2. 抽查資料：(1)再開案紀錄(3)個案

及主要照顧者評估紀錄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4. 新收個案評估機

制 

1. 個案抽查數：當年度新收個案數

X1%（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2. 依規定於 6個月內完成個案及主要

照顧者評估，隔 6個月再次進行上

開評估（不含延案） 

備註：如未有主要照顧者免予進行主

要照顧者評估。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5. 訂有轉介機制 1. 個案抽查數：轉介個案數 X1%（無

條件進位至整數） 

2. 轉介至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或巷弄長

照站或文化健康站接受認知促進課

程，或有長照需求個案轉介至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評估，或年輕型失智

症協助轉介就業服務資源，並留有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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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

面向 

核心

項目 
關鍵檢核指標 查核說明                                                                                           

訪視結果/ 

後續追辦事項 

以下資料(1)留存轉介紀錄(2)訂定

轉介條件與流程(3)個案轉介統計

分析 

三、

地方

政府

委託

辦理 

辦理

事項 

1. 每季召開聯繫會

議 

佐證資料：(1)通知單(2)簽到表(3)會

議紀錄等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2. 依據點輔導計畫

進行輔導 

佐證資料：(1)輔導紀錄(2)實地訪查照

片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3. 辦理失智專業及

照顧服務人才培

訓課程 

佐證資料：(1)辦理課程資料(2)學員名

單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綜  合  意  見 

 

查核期限：   年    月    日 改 善 期 限 ：    年    月    日 

備註： 

主管機關依業務推動所需，將隨時抽查單位計畫執行情形。本查核結果如有不符合情形，應於期限

內完成改善（改善報告函送地方主管機關備查），評比結果將作為次年度是否續約及各單位經費調

整之依據。 

服務單位人員： 查核人員： 

服務單位主管： 查核單位主管：  

 


